
人大代表的职权区分

审议权

含义：人大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，对列入本次大会议程的各项议案和报告进行

审查并发表意见的权利。

表现：代表参加大会全体会议、代表团全体会议、小组会议，对各项议案、法案、选举和决

定任命事项、罢免案等进行审议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。

表决权

含义：人大代表对交付表决的文件，有表达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的权利。

表现：按照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，对各项议案、决定等进行表决，表决结果将影响议案或决

定是否通过。比如，对某项法律草案、决议案等进行投票表决。

提案权

含义：人大代表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，有权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。

表现：大会期间，代表有权依法联名提出议案、法案等。

质询权

含义：人大代表对政府等国家机关的工作提出质问并要求答复的权利。

表现：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或闭会期间，针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情况、政策执行情况等提出质

询，要求相关部门作出解释和答复。

区分关键在于：

审议权侧重于对议案和报告的审查与发表意见，是代表参与讨论和决策的重要环节，但不直

接决定结果。

表决权则是对议案和决定进行最终表决，直接影响其是否通过。

提案权是代表主动提出议案等，为解决问题或推动工作提供建议和方案。

质询权主要是对国家机关工作提出质问，以监督和推动其改进工作。


